广西壮族自治区种子管理站

2023年5月份采购意向

为便于供应商及时了解采购信息，根据《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0〕1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将广西壮族自治区种子站2023年5月份采购意向公开如下：

	序号
	采购项目名称
	采购需求概况
	预算金额
（万元）
	预计采购时间
	备注

	1
	自治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采购（A分标）
	本项目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，委托区内种子企业储备救灾水稻种子10万公斤。储备的种子为企业自行生产，救灾种子储备适宜区内种植的早、中熟感温型水稻品种。储备期1年，从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0月31日。救灾种子储备补贴费用3元/公斤。用于补贴承储企业开展种子储备服务所产生的仓储、水电、人工、损耗、利息等费用。
	30
	2023年5月
	

	2
	自治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采购（B分标）
	本项目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，委托区内种子企业储备救灾水稻种子10万公斤。储备的种子为企业自行生产，救灾种子储备适宜区内种植的早、中熟的感温型水稻品种。储备期1年，从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0月31日。救灾种子储备补贴费用3元/公斤。用于补贴承储企业开展种子储备服务所产生的仓储、水电、人工、损耗、利息等费用。
	30
	2023年5月
	

	3
	自治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采购（C分标）
	本项目为救灾备荒种子储备服务，委托区内种子企业储备救灾玉米种子10万公斤。储备的种子为企业自行生产，救灾种子储备普通玉米品种。储备期1年，从2023年11月1日至2024年10月31日救灾种子储备补贴费用3元/公斤。用于补贴承储企业开展种子储备服务所产生的仓储、水电、人工、损耗、利息等费用。
	30
	2023年5月
	


本次公开的采购意向是本单位采购工作的初步安排，具体采购项目情况以相关采购公告和采购文件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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